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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》编辑委员会章程 

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《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》编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编

委会）是指导学报编辑、出版、发行及对外交流合作的公益性、

非行政性学术组织。起着学术指导、学术咨询和学术监督作用。 

第二章 人员组成 

第二条 编委会设主任 1 人，副主任 5-9 人；编委若干，由

校内外专家学者组成。主编 1 人，副主编 3 人。 

第三条 学报主编由校长或分管副校长兼任（或校长聘任）。

学报主编、常务主编、副主编为当然委员。 

第四条 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发展情况，每个学院和相关业务

部门应有一定数量的编委，以加强本刊的权威性、普遍性和代表

性。 

第三章 委员应具备的条件 

第五条 政治觉悟高。遵纪守法、公道正派，治学严谨、学

风严肃。 

第六条 学养深厚、学识渊博，学术造诣高，具备正高级专

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有较

高学术声望、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。 

第七条 关心学报的建设发展，学术眼光敏锐，富有创新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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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愿意承担审稿、约稿、接受咨询等有关工作。 

第四章 编委会任期及会议 

第八条 编委会委员每届任期 5 年，任期届满，根据需要调

整。每届任期内，委员因工作变化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时，

可临时调整或增补成员。 

第九条 编委会原则上每年召开至少 1 次全体会议。每半年

至少召开 1 次学报选题会。涉及具体工作可随时召开。 

第五章 编委会主要任务 

第十条 制定和执行办刊方针，并在实施过程中起监督作用。 

第十一条 听取学报工作汇报，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，研究

加强学报建设措施，协助解决学报工作中的问题。 

第十二条 认真审读已出版学报，提出评价意见和改进建议， 

对学报工作及学报学术质量进行指导和把关。 

第六章  编委会主要职责 

第十三条 及时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，主动为学报开辟

稿源、推荐选题、协助组稿，同时承担审稿任务。 

第十四条 随时反映作者、读者对学报的意见和要求，参与

学报审读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在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，积极宣传推广学报，

扩大学报的影响。 

第十六条 培养和推荐学术人才，壮大作者队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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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编委会工作方式 

第十七条 编委会实行主任领导下的编辑委员负责制，日常

工作由编委会副主任负责；学报实行主编负责制。 

第十八条 编辑部要在编委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，努力做好

学报编辑出版工作，不断提高学术质量、编校质量，提升学术影

响力，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。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十九条 本章程由科研处（学报编辑部）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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